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
行政处罚告知书

粤中三角执罚告 〔⒛⒛〕939号

姓名:刘爱玉

居民身份证:们 10231987料 料++料

住址:湖南省/衡 阳市/耒 阳市太平圩乡

⒛23年 10月 29日 ,本单位执法人员在中山市三角镇民安

北路巡查时,发现你以电动三轮车为工具经营手撕鸡。该地点不

是指定的集中摆卖场所,现场你未能出示营业执照及有关部门的

批准文件。

以上事实有 《现场检查 (勘验 )笔录》、 《询问笔录》、现

场照片等证据证实。
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二条
“
任何

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的规定,从事无

证无照经营
”

的规定。

经调查,你使用电动三轮车从事手撕鸡无照流动经营的行为

属初次违法。由于你未能提供进货单据及销售台账,因此对你的

违法所得不予认定。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

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,参照《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》第瓦方面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第三部分第三

受送达人 (签名或者盖章 )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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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

点
“
使用摩托车、机动三轮车 (如 电动车、三轮摩托车、改装的

电动三轮车、改装的三轮摩托车)等从事无照流动经营,初次违

法,责令停止经营,并处以10OO元 罚款
”

的规定,你的违法行

为属于一般处罚裁量档次。

依据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三条
“
从事无照经营的 ,

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,由 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 1万元以下的

罚款
”

的规定,本单位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

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(￥ 1OO0。 OO)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四条、

第四十五条的规定,你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到
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进行陈述、申辩。逾期未陈述、申辩的 ,

视为你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联系人:周 先生

联系电话:0%O-8540s” 8

单位地址: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月湾路⒛ 号

中山市

受送达人 (签名或者盖章 )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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筝畋


